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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
 

温分类办〔2017〕5 号 
 

 

温州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督查情况的通报 

(十六) 

 

各成员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，根据住建部《生活

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》《浙江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“十三五”

规划》等要求，2017年第二季度，市分类办对各地已实施生活

垃圾分类的住宅小区、示范小区（已通过验收）进行专项督查。

现将相关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二季度，市分类办对城区145个住宅小区的垃圾分类情况

开展专项检查，发现问题292个，发放督办整改单145份，共计

整改问题196个。针对存在的问题，各区完成整改率分别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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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城区57%，瓯海区70%，龙湾区和经开区达100%（详见表1）。 

表1：生活垃圾分类督查整改反馈率 

 

同时，各区持续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，累计开展分

类宣传222次，发放宣传材料2.9万余份。据市供销社统计，第

二季度全市各类废旧物资回收量较第一季度有明显上升，共计

实现物质回收142360吨，日均回收约1550吨（详见表2）。 

表2：城区一、二季度废旧物资回收情况汇总（单位：吨） 

回收种类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

废纸 38144 43014 

废铁 54514 59458 

其他金属 2854 2888 

废塑料 4804 17840 

啤酒瓶 3481 14570 

废布 462 17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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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 958 2866 

总计 105217 142360 

二、存在问题 

检查发现，各区在垃圾分类设施维养、管理上有所松懈。

主要体现在： 

一是分类设施维养不到位。普遍存在有害垃圾分类桶缺

失、分类标识不规范、分类桶污损、宣传栏破损褪色等情况。 

二是督办整改不深入。部分区（功能区）未按照规定时间

及时反馈，不够主动。整改问题方式简单，如垃圾分类准确率

上，从整改反馈来看，一些住宅小区注重形式，仅将分类桶清

洗干净，并未通过深入开展宣传教育、配备督（劝）导员等方

式提高分类投放准确率。 

三是分类自查重视程度不一。至六月底，各区开展自查人

次如下：鹿城区20次、龙湾区73次、瓯海区12次、开发区48次。 

四是示范作用不明显。第二季度共对城区38个分类示范小

区（鹿城22个、龙湾8个、瓯海7个、经开区1个，其中15年示

范小区3个，16年示范小区35个）开展重点督查，发现问题如

下：设施配备不足小区10个（有害垃圾桶缺失），分类标识（颜

色、文字）错误11个，未在分类桶上方悬挂分类指示牌的19个，

楼道无分类宣传14个，小区内宣传栏内容错误6个（详见表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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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：示范小区督查情况明细表 

辖区 存在问题 小区名称 

鹿城区 

出入口未设置“有害垃圾分

类桶” 
上堡公寓、万盛锦园、兴通嘉园 

分类桶的颜色、标识及

文字不符合相关规定 

新田园六组团、曼哈顿东区、横河南新

村、珠冠大厦、嘉福公寓、城南龙居、富荣

小区 

分类宣传栏内容错误 
新田园六组团、豪都花园、广信大厦、嘉福

公寓、珠冠大厦 

分类宣传栏破损/褪色 城南龙居、富荣小区、凯鸿大厦 

未在分类桶上方悬挂分类指

示牌 

万盛锦园、上陡门 3、6组团（部分无）、凯

鸿大厦（部分无）、横河南新村（部分无）、

瑞沁花苑、新月小区、兴通嘉园、新田园六

组团（部分无）、豪都花园（内容错）、九

洲大厦（部分无）、嘉福公寓 

楼道无分类宣传 

上陡门 3、6组团（部分无）、万盛锦园（内

容错）、九洲大厦（部分无）、飞鹏大厦（褪

色）、上堡公寓（部分无）、富荣小区（部

分无）、兴通嘉园、新月小区（褪色）、横

河南新村（大部分无） 

瓯海区 

出入口未设置“有害垃圾分

类桶” 

金蟾 5、9组团、南瓯锦园、南瓯明园、西景

佳园（部分无） 

分类桶的颜色、标识及文字

不符合相关规定 
繁荣东小区（个别分类桶标识破损） 

分类宣传栏内容错误 繁荣东小区 

分类宣传栏破损/褪色 

南瓯锦园（褪色，破损）、南瓯明园（褪色）、

西景佳园、繁荣东小区（破损）、西岑公寓

（无大宣传栏，小的褪色） 

未在分类桶上方悬挂分类指

示牌 

南瓯景园、金蟾 5. 9 组团（破损）、西景佳

园、繁荣东小区（部分无，有破损） 

楼道无分类宣传 
繁荣东小区（部分无）、西景佳园、金蟾 5

组团（部分无）、南瓯景园 

龙湾区 

出入口未设置“有害垃圾分

类桶” 
汇鸿家园、蒲江社区（南门无有害桶） 

分类桶的颜色、标识及文字

不符合相关规定 
名人花园（分类标识磨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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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宣传栏破损/褪色 罗东锦苑（褪色） 

未在分类桶上方悬挂分类指

示牌 

新龙公寓（部分褪色）、汇鸿家园（部分无

宣传）、罗东锦苑（部分无宣传） 

楼道无分类宣传 罗东锦苑（部分无宣传） 

经开区 
未在分类桶上方悬挂分类指

示牌 
永和锦园 

五是市区餐厨垃圾处理厂建设进度滞后。第二季度，市区

餐厨垃圾收集量环比增长8%左右，日均收集量达183余吨（详

见表4）。但因市区餐厨垃圾处置终端设施建设进度滞后等问

题，市区餐厨垃圾收集后仍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，挤占市

区生活垃圾处理能力。 

表4：城区餐厨垃圾收运量 

餐厨垃圾 
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增幅 

15664.73 16924.61 8% 

六是部分县（市）基础数据汇总迟缓。根据要求，各地应

于6月底将辖区内生活垃圾分类基础数据（住宅区、机关企事

业单位、学校等数量及明细）等汇总上报市分类办。但由于部

分县（市）分类工作起步较晚以及综合执法机构改革等原因，

相关数据迟迟未上报，使我市分类工作推进到县（市）工作进

度缓慢。 

三、下步建议 

针对督查中存在的问题，请各单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，加

快推进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确保年底前完成省里下达的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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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市本级城区分类覆盖面达70%以上、各县（市）分类覆盖面

达20%以上等目标要求。 

（一）做好季度工作反馈与总结。根据第二季度督查反馈

问题，各区（功能区）应加强重视，落实人员，于8月上旬前

整改到位。及时对辖区内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自查、互查活动，

对分类工作未达标的住宅小区，应建立整改督查机制，由属地

街道负责督促整改、复查。同时，应及时总结好的经验、做法，

因地制宜予以推广。每季度末，市分类办将结合各地上报的月

重点工作推进计划，重点检查垃圾分类设施摆放情况、宣传情

况及督查记录台账等。 

（二）持续推进分类宣传教育。一是加大媒体宣传。充分

利用报纸、电视台、网络等宣传媒体，加大生活垃圾分类宣传。

同时，利用沿街LED大屏幕、商铺LED字幕滚动播放垃圾分类相

关内容。二是加大宣传活动。不定期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，

面对面向居民传授垃圾分类知识，进一步提高垃圾分类的正确

率。提高机关单位人员、党员的带头作用，通过学生“小手拉

大手”形式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垃圾分类。三是建立宣讲队伍。

及时建立宣传讲师、分类督（劝）导员队伍，实现各地有自己

的宣讲师团队，督（劝）导员在垃圾投放高峰时间对市民进行

宣传劝导，及时做好二次分拣。 

（三）全面落实目标工作任务。按照省厅工作安排，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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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认真分析、研究垃圾分类各项目标要求，加快城区生活垃圾

分类实施方案的编制、出台。着力扩大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

面，逐步建立垃圾分类收集、分类转运、分类处理体系建设，

促进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，确保完成省里下达的各项年度工作

任务。 

 

 

 

   温州市区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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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张耕市长、陈浩副市长，彭立华秘书长、张本锋副秘书长， 

        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省级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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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区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   2017 年 8 月 2日印发 


